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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概况

涞源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，租用百泉路泉坊转盘路西200米路南四层楼房一栋作为办公场所。现有在职人员110人，退休9人，环卫临时工193人。下设综合股（财务股）、行政执法股（政策法规股）、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（规划稽查大队）、环境卫生管理处（市容监察大队、无害化处理场）。

二、部门主要职责

    （一）宣传贯彻国家和省、市有关城市管理的政策和法规；拟订和实施县城市管理有关规定。

（二）拟定和实施城市管理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；组织全县性的城市管理综合整治和检查评比。

（三）负责全县市容环境卫生方面的行政管理和环境卫生方面的行政审批、行政许可等工作及对市容环境卫生设施、设备、经费的管理。

(四)受理市民和单位有关城市管理方面的投诉和举报，查处违反有关城市管理法规的行为，检查落实“门前五包”等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制。

(五)集中行使下列职权

（六)承办各级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城市管理领域的其他行政处罚权。

三、2015预算情况
2015年预算安排的总体思路及原则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全会精神，根据新修订的《预算法》，严格落实中央“八项规定”，本着勤俭节约原则，从严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合理安排各项支出。

（一）预算收入1057万元。其中：人员经费163万元，正常公用经费6.5万元，专项公用经费0.5万元，专项项目经费887万元。

（二）预算支出1057万元。

1、正常公用经费支出包括：办公费2.2万元、差旅费2.2万元、邮电费0.1万元、交通费2万元。

2、人员经费支出包括：财政全额拨款人员的工资、社会保障缴费及退休人员的费用。

3、专项公用经费支出包括：水费0.5元。

4、专项项目经费支出包括：自收自支人员工资、环卫临时工人员工资、专用材料费、其他交通费、专用设备购置费、租赁费等支出。
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

    用车运行维护费安排2万元，比上年大幅度减少。

五、“三公”经费情况说明

2014年我单位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，节能减排，在“三公”经费上，把消费降到最低，“三公”经费比2013年减少5%。

六、2015年预算公开

   表附后

七、2014年决算报表公开

   表附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涞源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1月17日

